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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讲，法学教育体系应当同时涵盖职业训练以及法学理论讲授。与
此同时，上述两项要素应当紧密衔接成为整体，二者体现为不可割裂的内在联
系。近些年以来，高校针对法学教育涉及到的实践要素已经给予了关注，同时
也在着眼于转变高校原有的实践教学模式[1]。由此可见，实践性教学的根本宗
旨就在于培育新型的法学应用人才，从而构成了现阶段的法学教学创举。

一、全面实施实践性法学教育的必要性
首先是紧密衔接法学实践以及法学原理。在传统的法学课堂中，教师通常

都会为同学们讲授各部门法的有关法学原理，然后再预留相应的习题让学生予
以演练。然而不应忽视，法学学科的有关习题虽然包含了法学案例，但却并
没能让同学们真切感受到法学课堂本身蕴含的实践性。由于受到上述要素给
法学教学带来的显著影响，以至于毕业后的法学院学生整体上欠缺应有的实践
能力，因而在面对多变性与灵活性的岗位实践时无法予以妥善应对[2]。与之相
比，建立于实践教育前提下的全新教学模式更加有助于衔接岗位实践，同时也
摆脱了教学盲目性。

其次是创设逼真的法律实务场景。法律实务与现阶段的法学教育之间应当
构建紧密的联系，上述联系集中体现为实践性法学。具体而言，学校有必要运
用实践性的途径与方式来创建逼真情境，从而让同学们感受到法学学习与未来
岗位实践之间的关联性，并且全面激发了自身在面对法学学科时的强烈兴趣。
实践性法学相比来讲涵盖了更多的实践要素，而并非单纯局限于浅层次的法学
理论讲授。由此可见，法学教育只有在融入当前法学实践的前提下，其才能够
拥有持久的活力与生命力。

第三是确保将学生置于主体性的课堂地位。具备实践性特征的法学教育新
模式全面依赖于现阶段的法学课改理念，因此有必要将学生置于整个法学课堂
中的主体地位。与此同时，教师有必要鼓励同学们大胆开展相应的法学实践
探究，同时还需随时解答同学们在探究中表现出来的各种疑惑[3]。因此可以得
知，实践性法学更加关注了学生主体的全新课堂模式，学生不再局限于被动进
行课堂上的倾听，而是有必要调用自身当前所有的法学学科知识来应对实践场
景。

二、探析改进举措
在目前阶段中，实践性法学日益受到了全方位的关注。探究其中根源，就

在于实践性法学创设了与岗位密切相关的真实实践场景，从而跳出了相对较窄
的传统课堂约束[4]。近些年以来，法学教育正在融入更多的实践要素，此项举
措有助于显著增强法学人才能够达到的实践操作水准，同时也突显了法学教育
的根本宗旨。具体在实践中，关于改进并且优化实践性的全新教育模式应当关
注如下举措：

(一)全面引进诊所式的新型课堂模式
与法学课堂的传统讲授模式进行对比，可见诊所式模式蕴含了更多实践性

的要素。从本质上讲，诊所式教学的宗旨就在于全面创设必要的法学实习场
所，以便于同学们都能真正接触到平日生活蕴含的法学学科内容，并且对其加
深自身现有的体会与感受。例如近些年以来，很多法学院都在致力于设立新型
的法律诊所。通过运用上述的模式，学生将会体会到操作与运用法学学科知识
的趣味性，并且发自内心喜爱学习法学。

除此以外，法学院还需鼓励在校生设立多样化的法律社团，针对某些典型
性较强的法律案件尝试独自进行相应的代理操作。在此前提下，学生自身将会
拥有独特的法学学习体验，同时也显著增强了同学们能够达到的案例分析与案
例判断能力。通过开展全方位的法律诊所方式，学生就可以大胆尝试将自身所

学的各部门法有关原理灵活渗透于案例判断，从而逐步增强了当前具备的辩论
能力、谈判能力以及事务处理能力[5]。

(二)鼓励学生参与模拟法庭
从现状来看，法学教学日益呈现四位一体的全新教学趋势。由于受到四位

一体新模式给高校带来的显著影响，很多法学院近些年以来都在尝试开设模拟
法庭。由此可见，模拟法庭本身构成了同学们演练法学知识的最关键场所，其
具备的突显优势就在于模拟性与逼真性。

在模拟法庭的氛围下，大学生将会接触到多种多样的典型案例与真实案
例，从而调动自身现有的多角度法学知识对其予以解决。此外，模拟法庭还涉
及到模拟辩方以及控方的双重角色扮演，因此有助于同学们迅速获取珍贵的法
学实践经验，对于自身当前拥有的法学学科视野也能予以显著拓宽。

(三)在课堂中融入更多的真实案例
案例教学在当前的法学学科体系中应当占据较高的比例，这是由于，法学

案例与日常性的法学实践具备更加紧密的关联性。在此前提下，教师应当逐步
引导大学生尝试熟悉真实性的法律案例，以便于实现预期的优良学习效果与实
践效果。与此同时，通过运用案例教学的途径与措施，针对当前现有的法学课
堂漏洞也能予以妥善弥补。

从目前来看，很多高校都在着眼于引进法学案例作为当前必要的法学教学
辅助，上述举措在客观上有助于显著增强同学们能够达到的法学实践素养。这
是由于，法学教育本身就要建立于推理思维与案例教学的前提下。针对不同的
部门法而言，与之有关的案例教学模式也应当体现为差异性。在引进多种多样
法学案例的同时，学生就能迅速融入实践氛围中，对于自身当前欠缺的法学实
务经验予以妥善的弥补。案例教学有助于弥补现阶段的高校教学缺失，突显了
实践教学的独特优势。

三、结束语
实践性的新型法学教育模式在根本上拓宽了法学学科原有的教学覆盖面，

发展并且补充了当前的法学教学。近些年来，很多院校都在着眼于全面衔接法
学实践教育以及法学原理的日常教学，此项举措有助于培育更高层次的法学实
践技能，确保毕业后的法学院学生可以迅速适应各岗位的真实实践。因此在该
领域的未来实践中，针对法学教学仍然应当突显实践性，确保将实践内容与法
学学科的有关原理紧密衔接成为整体，从而推进了法学实践教育的模式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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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性法学教育的实施
孙晨赫

（河南许昌学院　河南　许昌　461000）
[摘　要] 在法学教育的整个架构中，实践性法学构成了其中核心性的要素。这是由于，法学本身具备突显的实践性，因此只有紧密融合法学实践以及法学理论，才能够

优化法学教育的实效性。在目前看来，很多院校针对实践性的法学学科教育都给予了更多关注，而与之相应的法学教育举措也获得了转型。由此可见，高校针对实践性的新
型法学教育应当明晰当前现状，在此前提下给出法学教育现阶段的转型与实施措施。

[关键词] 实践性法学教育；现状；实施措施

本课题从高校青年、高等院校、用人企业三个视角出发，将人才培养视为
一个独立的动态过程予以探讨、分析，具体解剖大学生在“互联网+”时代背
景下所需要的能力与素质，对三个方面提供合理化建议。

一、青年方面
(一)夯实基础，稳扎稳打
首先努力学习专业课知识，不仅仅是为了取得良好成绩，更是为了锻炼和

培养一种专业思维。其次大学生应多参加科研项目，对于个人专业素养的提升
有很大推进作用。

(二)技术在手，实战为先
为了适应“互联网+”新时代对人才的要求，需要努力提高个人多方面技

术。除了本专业知识外，如果有时间和精力，可以广泛涉猎其他专业的知识
(如：金融、管理、法律等方面)，这些看似和本专业毫不相关的专业，其实在
日后的工作中也会颇有用处。而且不仅要会学习，学的精，也要锻炼自己的沟
通能力，培养自己的团队合作能力。众人拾柴火焰高，单单依靠个人能力是无

法完成完整项目的，要学会合作，良好的沟通，团结的合作，是工作高质量、
高效率完成的保证。

二、高校方面
(一)搭建师资培训平台，生涯教育内涵发展。
生涯发展教研室发挥校内外专兼职人员的作用，开展课程教学、团体辅导

与个体咨询活动。一是依托课堂教学，普及生涯规划发展教育。将专业课程
与“互联网+”新时代结合起来，让学生有“互联网+”时代概念。将“互联
网+”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核心教育通识课程相结合，以使
学生提前接触和了解“互联网+”时代，提前做好生涯规划。二是继续整合校
内资源，加大专业化的培训力度。学校组织专业化培训，让更多的老师了解并
可以将本专业和“互联网+”时代结合起来，可以给予学生相应的生涯规划指
导。同时，与已有的导师责任制相结合，使学生从初入校门开始对本专业、以
及“互联网+”有一个明确的了解。

(二)创新市场拓展机制，就业资源深度挖掘

探究“互联网+”时代高校青年所需的能力与素质
赵海慧

（山东大学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团委副书记　山东　威海　264209）
[摘　要] 本文对高校青年、高等院校、用人单位三方面针对“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如何培养人才能力与素质这一问题提供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互联网+”时代；大学生；能力与素质


